
中地大京国资发〔2021〕1 号

关于印发《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
房屋公开招租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：

现将《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房屋公开招租暂行办法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房屋公开招租暂行办法

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

国有资产管理处

2021 年 5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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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学校办公室 2021年 5月 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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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房屋公开招租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房屋公开招租管理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校房屋公开招租应当遵循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、竞

争、择优、诚信的原则。

第三条 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房屋公开招租并可根据实际

情况授权相关部门承办公开招租工作。

第四条 承办部门应将房屋公开招租结果报国有资产管理

处备案。

第五条 学校房屋公开招租包括以下方式：

（一）公开竞价招租；

（二）公开谈判招租；

第六条 公开竞价招租适用于竞争充分的房屋招租项目。

第七条 公开谈判招租适用于竞争不充分、学校必需的基础

服务招租项目，如银行、电信服务等。

第八条 采用公开竞价招租的，应当遵循下列程序：

（一）制定招租方案。招租方案应当包括出租房屋信息、招

租需求、合格承租人条件、出租期限及承租人应当遵循的管理规

定等内容。

（二）确定房屋出租底价。房屋出租底价可以采取资产评估

的方法确定，委托具备相应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，并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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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结果作为房屋出租底价；如果采用市场比较方式确定招租底

价的应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，以周边相同地段和类似功能、用途

房屋的市场租赁价格作为确定招租底价的主要参考依据。低于房

屋出租底价的承租人报价无效。

（三）发布招租公告。招租公告内容应当包括授权承办部门

的名称、地址和联系方法、出租房屋信息、招租需求、出租期限、

租金交付方式、房屋出租底价、合格承租人的资格要求等基本概

况，获取招租文件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， 招租截止时间、竞价

时间及地点、招租项目联系人姓名和电话等；招租公告的公告期

限为 5 个工作日；招租公告的发布媒体为国有资产管理处网页或

授权承办部门网页。

（四）组建谈判评审小组。授权承办部门组建谈判评审小组，

谈判评审小组应当由国有资产管理处及国资委成员部门负责人

三人及以上单数构成。

（五）竞价谈判。竞价评审小组按照招租公告规定的时间和

地点组织竞价会议，竞价评审小组所有成员集中与单一报名承租

人分别进行谈判。在谈判中，谈判的任何一方不得透露与谈判有

关的其他报名承租人的价格和其他信息。

（六）确定成交承租人。谈判结束后，竞价评审小组应当要

求所有参加谈判的报名承租人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最后报价，授权

承办部门从竞价评审小组提出的候选承租人中根据报价最高的

原则确定成交承租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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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招租结果公示。确定成交承租人后授权承办部门发布

招租结果公示，公示内容应当包括成交承租人名称、成交价格、

承租期限等内容；招租结果公示期限为 3 个工作日；招租结果公

示的发布媒体为国有资产管理处网页或授权承办部门网页。

（八）招租结果备案。招租结果公示结束后， 授权承办部

门将《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公开招租备案表》提交国有资产管

理处备案。

第九条 采用公开谈判招租的应当遵循下列程序：

（一）制定招租方案。招租方案应当包括出租房屋信息、招

租需求、合格承租人条件、出租期限及承租人应当遵循的管理规

定等内容。

（二）确定房屋出租底价。房屋出租底价应当采取资产评

估的方法确定，委托具备相应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，

并以评估结果作为房屋出租底价。低于房屋出租底价的承租人

报价无效。

（三）发布招租公告。招租公告内容应当包括授权承办部门

的名称、地址和联系方法，出租房屋信息、招租需求、出租期限、

租金交付方式、房屋出租底价、合格承租人的资格要求等基本概

况，获取招租文件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， 招租截止时间、竞价

时间及地点、招租项目联系人姓名和电话等；招租公告的公告期

限为 3 个工作日；招租公告的发布媒体为国有资产管理处网页或

授权承办部门网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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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组建谈判评审小组。授权承办部门组建谈判评审小组，

谈判评审小组应当由国有资产管理处及国资委成员部门负责人

三人及以上单数构成。

（五）招租谈判。谈判评审小组按照规定的时间和地点组织

谈判会议谈判评审小组与报名承租人进行谈判。

（六）确定成交承租人。谈判结束后， 谈判评审小组应当

要求所有参加谈判的报名承租人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最后报价，授

权承办部门从谈判评审小组提出的候选承租人中根据报价最高

的原则确定成交承租人。

（七）招租结果公示。确定成交承租人后， 授权承办部门

发布结果公示，公示内容应当包括成交承租人名称、成交价格、

承租期限等内容；招租结果公示期限为 3 个工作日；招租结果公

示的发布媒体为国有资产管理处网页或授权承办部门网页。

（八）招租结果备案。招租结果公示结束后，授权承办部门

将《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公开招租备案表》提交国有资产管理

处备案。

第十条 采用公开竞价招租的项目，公告期限内的报名承租

人满足两家及以上，可以正常组织公开竞价招租谈判、确定成交

承租人和发布招租结果公示等流程；若公告期限内报名承租人仅

有一家，可以直接转为公开谈判招租方式，按照公开谈判招租方

式组织实施公开招租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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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房屋出租期限原则为 1 年，必需的基础服务项目

可适当延长期限。

第十二条 组织和参与公开招租的有关人员违反本规定，有

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：

（一）恶意串通进行幕后交易的；

（二）在招租过程中接受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；

（三）泄露学校及其他承租人保密事项的；

（四）其他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附表：公开招租备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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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

公开招租备案表

部门（公章）：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 单位：元

授权承办部门 房屋名称

房屋位置 建筑面积(㎡)

房屋出租底价 公开招租方式

公开招租日期 租赁期限

成交承租人

成交年租金

（小写）

成交年租金

（大写）

公
开
招
租
情
况

合格承租人 一次报价 最终报价

评审小组成员 所在单位 职务职称 签字

招租意见

（招租需求、报

名情况、竞价或

谈判情况、推荐

成交承租人情

况等）

招租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授权承办部门审批

意见 部门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填表人： 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此表一式两份， 授权承办部门、国有资产管理处各一份。


